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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徵求民間自行規劃申請參與投資華山創意文化園區文化創意產業旗

艦中心興建營運移轉計畫案」 
招商說明會問題回應說明 

 
項目 問題說明 主辦機關說明 
許可 

年期 
1.本案原規劃報告已於前幾年完成，

然因今年政經情勢改變，工程成本

上升、租金下降、資金籌措不易，

目前初步評估許可年限為30年似乎

可能過短，文建會有無延長規劃年

限之可能性？ 

1.文建會所提供之前期規劃報告僅供參考，在此先行敍

明，申請人仍應依自身能力進行財務計畫規劃。 

2.在政策公告文件中已訂定本案許可年限係以興建營運

契約簽訂日起30年(含興建期及營運期)為限，並規劃優

先定約權條件(以十年為一期，並以二次為限)，故目前

並無延長許可年限之規劃。 
設施規劃

基本需求 
2.倘若申請人規劃供國際交流人士住

宿設施，可否被認定文化創意產業

嗎之一？ 

申請人規劃開發項目時，除應符合本案政策公告文件中

所規定之本業及附屬事業項目外，亦須同時符合本案都

市計畫說明書中土地容許使用項目。 

如申請人規劃供國際交流人士住宿設施，顯已不符合本

案政策公告文件中之附屬設施項目。 

 3.可否了解允建新增開發量7,000坪之

原因？ 

1.允建容積之推估係考量文建會於華山創意文化園區管

理土地範圍可興建之總容積，分配至華山ROT案及本

案之結果。 

2.另保留部分容積供文建會於華山創意文化園區中其他

管理土地進行興建時所用。 

 4.申請興建總容積樓地板面積7,000

坪，有無包含免計樓地板面積部

分？ 

目前規劃申請興建總容積樓地板面積，不包含免計入容

積樓地板面積項目，如機房、法定停車位…等。 

 5.華山BOT案之民間機構團隊何時進

行施工？ 

簽約後一年內申請都市設計審議等相關作業並取得建築

執照後，開始動工並於二年內完成工程。 

 6.在樹木保護及移植層面，以松菸為

例，松菸基地上樹木遷移作業時程

長達一年半(申請至實際執行)，而且

申請單位及審核單位均為臺北市政

府各局處，反觀本案基地內部多達

十餘株有保存價值之樹木，審查程

序及時間恐將與其相似，故樹木保

存及移植可否由文建會辦理？或文

建會能否因應此因素予以延長興建

期？ 

 

1.在政策公告文件中，係已考量申請人在基地配置及建

築規劃應具有獨特之構想，因此由申請人提出樹木保

護及移植計畫較為恰當。 

2.倘若未來民間機構無法於簽約後1年內完成相關審議

作業，如非歸責於其因素，於再審核階段會有協商機

制討論有關興建營運契約展延期限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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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問題說明 主辦機關說明 
營運基本

要求 
7.在營運基本要求規定，未來民間機

構要必須舉辦一定場次國際文創會

展或論壇，此部分會議舉行是不是

須事先經由文建會核可？ 

一般而言，興建營運契約中均會要求民間機構於每年提

出下一年度之營運計畫書，營運計畫書須先經由主辦機

關核備後才得以執行，本案日後亦可參照此模式，民間

機構於營運計畫書中提出下一年度擬舉辦之相關活動及

會議之內容，由文建會核備後，民間機構據以執行，即

可避免雙方日後執行合約時之困擾。 
權利金 8.關於營運權利金計算基礎為何？ 1.營運權利金之計算方式，係就營業額扣除營業稅後以

抽成方式辦理，抽成比例由申請人於規劃構想書中提

出。 

2.前述計算基礎並未扣除民間機構之營運成本，而單就

營業額扣除營業稅進行計算。 

 9.出租轉租部分係計算租金或併同消

費額？論壇課程若為協辦，其收入

鑑定方式為何？ 

1.本業主體設施應由民間機構自行經營(自行經營或委由

第三人代為經營)，因此其營業額即包含銷售收入，附

屬設施可採自營或委營或出租，即可能發生出租空間

予第三人，而民間機構僅獲取租金收入。 

2.日後本案營運權利金之計算基礎應由民間機構提出經

會計師認證後之財務報告為準，文建會並不干涉協辦

時民間機構與第三人之權利分配。 
申請作業 10.申請文件收件條件為何？另規劃

構想書之撰寫項目及內容可否說

明？ 

申請文件可分為兩部分：第一部分則是資格證明文件，

應包括登記證明文件、財務能力及債信能力證明文件、

專業領域經營能力證明文件、其他文件；第二部分則是

為規劃構想書，規劃構想書頁數應在100頁以內，內容應

包含六項主要內容如基地配置及建築初步規劃、營運計

畫初步構想、財務計畫初步構想…等。 

 11.本案申請時是否需要模型跟簡

報？ 

 

本案本階段評選時並未要求申請人提送模型，但必須進

行簡報說明，簡報時間及應注意事項，待資格審查完畢

後，文建會將另行發函通知申請人。 

 

 


